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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于2015年12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9,000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发行价格每股13.59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208,334,000.00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存

储于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长虹北路支行（以下简称“建行襄阳支行” ）的

42050164634100000016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勤信验字2015第1153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募集资金情况进行了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法规的规定和要求，2016年1月22日，公司与建行襄阳支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签订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3日披露的临2016-02号《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3月22日，公司在建行襄阳支行（账号为42050164634100000016）的募集资金

1,208,334,000.00元及利息3,964,484.2元已按规定用途偿还了借款、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

四、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在建行襄阳支行（账号为42050164634100000016）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零，

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使用，依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已办理完毕

在建行襄阳支行（账号为42050164634100000016）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建行襄阳支行、申

万宏源签订的《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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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继续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4月28日收到中国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转来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内容有关本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三佳集团”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继续被司法冻结的具体情况。

2014年5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向中登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由于上海中

发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借款6000万元金融借款合同违约，而三佳

集团为其中5000万元借款提供了担保，因而冻结了三佳集团持有的本公司27073333股，冻结

期限从2014年5月12日起至2016年5月11日止（详见公司临2014-023号公告）。

现由于上述冻结期限临近届满， 而上述债务清偿以及三佳集团提供的担保义务仍未履

行，因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又向中登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继续冻结三佳集团持

有的本公司27073333股及孳息（指通过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继续冻结期限

从2016年4月27日至2019年4月20日止，继续冻结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09%。

继续被冻结人三佳集团共持有本公司2707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9%，此次股份继

续冻结后累计冻结股份数量为270733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9%。三佳集团持有的本公司

27073333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其中27070000股在本次继续冻结之前已进行了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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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于2016年4月29日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受董事长米大斌先生委托，

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廷良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44名，代表股份1,281,238,1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5126%，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0名，代表股份4,024,2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246%；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43名，代表股份77,152,22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63%。

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有：王廷良先生、赵强先生；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监事有：李新

浩先生、王玉宏先生。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刘小建律师、李刚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进行了法

律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80,750,677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82,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404,

6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1,280,750,677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620%；反对138,6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348,

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1,280,750,677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620%；反对82,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404,6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赞成1,279,895,55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952%；反对1,342,627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8%；弃权0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该议案获得通过。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赞成75,809,60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598%；反对1,342,627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791,626,37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806,231,869.20元。

（五）审议《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赞成1,280,750,677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20%；反对82,9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404,600股，

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6%。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刘小建律师、李刚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大会形成的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百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晓峰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红宁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25,286,110.18 2,796,144,096.72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62,450,925.94 889,172,358.16 -3.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080,590.6 -43,794,271.4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9,492,933.79 206,350,275.11 -2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6,721,432.22 1,390,331.36 -2,02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584,233.56 71,278.67 -38,79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05 0.13 ?????????????�-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0 0.003 -2,021.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0 0.003 -2,021.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5,857.6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1,900.00

金融负债调整利得 52,2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297.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82.46

所得税影响额 -158,391.22

合计 862,801.3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65810（其中：A股65697户，H股113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HKSCCNOMINEESLIMITED 134,436,516 25.31 0 未知 未知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222,774 25.0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153,444 6.43 0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2,325 0.36 0 未知 未知

CHANKUNG�SUK�YUEN 1,202,000 0.23 0 未知 未知

CHANEDA 1,098,000 0.21 0 未知 未知

CAIQINGSHAN 1,083,806 0.20 0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

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1,026,957 0.19 0 未知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1,000,000 0.188 0 未知 未知

CHANKWOK�TAI�EDDIE 1,000,000 0.188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HKSCC�NOMINEES�LIMITED 134,436,516 境外上市外资股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222,774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4,153,444 人民币普通股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2,325 人民币普通股

CHANKUNG�SUK�YUEN 1,202,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CHAN�EDA 1,098,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CAI�QINGSHAN 1,083,806 境外上市外资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26,957 人民币普通股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CHAN�KWOK�TAI�EDDIE 1,0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除国有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外，公

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有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除上述披露之主要股东外，于2016年3月31日，根据

中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0条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2005年修

订）》规定，其他股东之持股量并未达到需要报告之数量

而根据香港证券《公开权益条例》第16（1）条规定，本公

司并无获悉其他人士拥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10%或以上

权益。 前10名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达5%以上（含5%）股

份的股东有3户，即HKSCC�Nominees�Limited(以下称：中

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境外上市外

资股，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

有法人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动、

质押、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备注：1）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代理客户持股。本公司未接获有本公司H股股东数量超过本公司

总股本10%的情况，超过H股总股本5%的H股股东情况：UBS� Group� AG于2016年2月17日持有本公司H股8,443,000股，占H股

股本的5.99%，占总股本的1.59%。

2）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并无获告知有任何人士（并非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员）于本公司股份或相关股份拥有权益或

持有淡仓而需遵照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规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336条规定，须列入所指定之登记册之权益或淡仓。

3）于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监事概无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联法团（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

股份、相关股份及/或债券（视情况而定）中拥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

所的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该些章节的规定被视为或当作这些董事或监事拥有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52条规定而记录于本公司保存的登记册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标准守则》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

易所的权益或淡仓。

本事项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股东认真执行减持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公告。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86,471,025.48 121,188,722.30 -28.65

应收票据 98,558,935.38 157,239,974.08 -37.32

应收账款 542,378,600.80 502,055,775.50 8.03

预付账款 35,160,441.62 24,931,496.77 41.03

其他流动资产 12,812,774.53 15,704,457.06 -18.41

应付票据 71,789,928.23 123,265,837.23 -41.76

其他应付款 214,348,703.45 170,573,524.53 25.66

应交税费 1,055,583.24 3,765,152.92 -71.9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55,523,430.77 210,558,420.61 21.36

长期借款 81,665,275.66 129,005,572.45 -36.70

营业收入 159,492,933.79 206,350,275.11 -22.71

营业成本 127,954,833.47 154,598,498.50 -17.2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4,158.20 1,133,528.33 -83.75

营业费用 13,159,891.43 16,278,185.99 -19.16

管理费用 36,477,606.96 27,414,213.75 33.06

财务费用 12,291,542.78 8,167,401.60 50.50

投资收益 -268,195.41 -425,399.19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1,052,466.38 1,572,146.42 -33.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19,409.40 -43,794,271.4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1,043.43 -24,842,844.24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47,933.23 62,749,586.51 -139.28

说明：

1. 货币资金减少是因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销售收入持续下降，加之市场流动资金紧张，销售回款缓慢所致；

2. 应收票据减少是因为本期销售回款减少，并且为了补充流动资金的不足，将部分应收票据贴现所致；

3. 应收账款增加是因为公司加大销售力度，扩大客户信用范围和条件，致使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加；

4. 预付账款增加是因为本期为完成销售合同订单及研发项目，增加对电主轴、工作台等材料的预付款支付；

5.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是因为本期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6. 应付票据减少是因为本期到期承兑的汇票较多所致；

7. 其他应付款增加是因为应付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往来款增加所致；

8. 应交税费减少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减少使得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是因为调整转入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的借款及长期应付款中一年内到期的抵押

借款所致；

10. 长期借款减少主要是因为调整转出一年内到期的借款所致；

11. 营业收入减少是因为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前提下，机床市场需求减少，虽然公司已经积极地调整产品结构，加强

推广销售力度，但是营业收入同比仍有所下降；

12. 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的下降而减少；

13.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是因为营业收入减少，应交的税费也相应减少；

14. 营业费用下降主要是因为采取明确责任、全员考核、包干开支等方法进行有效控制，降本增效;明确了除营销体系发

生的费用、主机运费及无形资产摊销外，其余费用原则上不用该科目核算，使得该项费用有所降低；

15.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研究开发费用支出较大造成，今年一季度研发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5倍，剔除这

一影响，本期管理费用比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16.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支付的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7. 投资损失减少主要是因为本期确认的西安瑞特长期股权投资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8. 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本期因债务重组产生的收益同比减少，而在其他收益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引起总金额的减

少；

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加强管控手段，控制经营性支出初见成效；

2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同比增加主要是因为收回保证金存款金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同比增加是因为新增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10月29日本公司公告，第一大股东沈机集团拟协议转让其所持公司133,222,7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8%），确

定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卓远” ）为本次协议转让的首选受让方。紫光卓远和沈机集团于2015年

11月10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书》，之后事项履行了国资管理部门的审批程序。

2016年2月15日本公司收到通知，沈机集团和紫光卓远关于本公司股权转让事项，由于在约定期限2016年2月8日内未完

成国务院国资委审批，股权转让协议生效条件未达成，合同未生效，该协议自动解除，且双方不再延期，项目终止。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终止，本公司于2015�年 11�月 18日经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2015� 年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也将终止。之后公司于2016年3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15年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股改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在技术上、业务上和资源上全面支持

上市公司发展，并将在股权转让和股

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两年之内，结合自

身特定优势，按照有利于上市公司快

速发展的原则和方式整合有关资源

和市场，将昆明机床作为技术升级、

业务拓展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全

力支持和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目前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已为上市公司提供生产管理人

员，促进了生产管理能力的提高，并

在市场开拓方面为上市公司出口提

供便利。

否 是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沈阳机床（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10.9

期限：6个

月

是

其他承诺 股份限售

云南工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本次通过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增

持的股票在增持完毕后6个月内不减

持本次所增持的昆明机床股份。

2015.12.29

期限：6个

月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兴

日期 2016-04-29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万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华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茂竹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5,082,138,998.84 5,180,633,799.53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93,918,572.50 3,447,010,457.42 -1.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9,463.56 3,223,222.73 22.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9,710,380.58 84,041,247.39 -4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38,915.93 -29,081,747.7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9,426,169.71 -29,064,907.0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2.5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5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00,000.00

报告期期内公司处置了烟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0.5%的股权，

产生了500万元的投资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347,9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62.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294.23

所得税影响额 -46,789.26

合计 5,187,253.7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551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90,199,362 10.49 90,199,362 质押 90,199,362 未知

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7,154,989 4.32 37,154,989 未知 未知

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6,539,278 3.09 26,539,278 未知 未知

宁波中盈华元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539,278 3.09 26,539,278 未知 未知

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未知

宁波骏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未知

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未知

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未知

上海正红广毅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未知

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231,422 2.47 21,231,422 未知 3,190,00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0,199,362 人民币普通股

侯其明 4,7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复利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黎建强 2,626,744 人民币普通股

杨晓明 2,3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周善霞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东坚 2,1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乔兴莲 1,9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虞然 1,894,975 人民币普通股

郭梓航 1,513,672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金志昌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隆德开元、

隆德长青、中盈华元、宁波驰瑞、宁波骏杰、宁波启坤、宁波祺顺、正红广毅、

宁波善见为独立于公司的非关联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联系；其中隆德开

元和隆德长青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除金志昌顺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了55.90%，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部分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了33.86%，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的理财投资减少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了65.64%，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了100%，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比期初减少了32.84%，主要是报告期内因汇率变化，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6）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0.85%，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收入同比减少，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7）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6.73%，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项目收入减少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所致。

8）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7.88%，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9）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72.67%，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以及公司贷款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同比

减少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2.24%，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同比减少所致。

11）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转让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82.67%，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支付的赔款支出减少所致。

14）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了200.91%，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企业利润减少，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所

致。

1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期间费用下降以及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筹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100%财产份额（交易金额为83亿元人民币）并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20亿元人民币）。该权益包括其

通过美国孙公司MCR（US）收购的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Midland盆地东北角的Howard郡、Borden郡的页岩油藏资产。公司于

2015年12月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预案。截止目前，审计、评估机构正在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

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待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发行股份收购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金额21亿元人民币）事项

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实施（期限至2016年10月27日），截至2016年4月26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八家认购方的认购资金均

已到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4月27日披露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行股份购买浙江

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5年12月18日，公司与香港蓝鲸能源有限公司签署了《蓝鲸能源北美有限公司（Blue� Whale� Energy� North� America�

Corp.）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以2亿元人民币收购蓝鲸能源北美有限公司100%股权。2016年2月22日，公司已收到山东省商

务厅核准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顺” ）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其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承诺日为2014年2月26日）的事项均严格履行中，具体承诺内容为：

（1）资产注入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至少六个月内，金志昌顺及其实际控制人无将其旗下资产注入新潮实业的计划。

履行情况：该承诺事项期限至2014年9月3日，已履行完毕。

（2）解决同业竞争承诺

由于金志昌顺和新潮实业在房地产业务开发方面区域性较强，目前不存在现实的竞争。本次权益变动后，为避免未来与

上市公司产生同业竞争，金志昌顺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

1）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统称为“相关企业” ）目前均未从事与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构

成现实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将来亦不从事与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且不再从事与

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相竞争业务的企业进行投资。

3）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竞争的情况，本公

司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①新潮实业认为必要时，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将对外转让或终止所持有的相关资产和业务；

②新潮实业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持有的相关资产

和业务；

③如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与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生利益冲突，则无条件将相

关利益让与新潮实业；

④无条件接受新潮实业提出的可消除竞争的其他措施。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违反上述承诺，

应负责赔偿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行为而导致的损失，并且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控制的相关企业从事

与新潮实业及其子公司竞争业务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均归新潮实业所有。

履行情况：该承诺事项无限期且正在严格履行中。

（3）解决关联交易承诺

金志昌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为规范与新潮实业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志昌顺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新潮实业《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及其实际

控制人所控制的相关企业和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公司将规范与新潮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和

新潮实业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

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履行情况：该承诺事项无限期且正在严格履行中。

（4）其他承诺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金志昌顺暂无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若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增持上市公司股

份的情形，金志昌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金志

昌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计划， 若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增加或减少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形，金志昌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履行情况：该承诺事项期限至2015年2月26日，已履行完毕。

（5）其他承诺

新潮实业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4年6月30日届满，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金志昌顺将提议新潮实业董事会提前换

届。

履行情况：该承诺事项已于2014年4月11日履行完毕。

二、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金志昌顺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做出相关承诺的事项均严格

履行中，具体承诺内容为：

（1）股份限售（承诺时间：2015年8月17日）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深圳金志昌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

份。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事项完成后，上述锁定期内，如公司以未分配利润或者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金志昌顺和刘志臣

本人基于本次交易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而衍生取得的公司股份，亦将对应承担上述限售义务。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后，相应股份的解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司收购浙江犇宝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履行情况：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2）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关于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承诺（承诺时间：2015年12月2日）

本人承诺将促使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盛” ）出资105,000.00万元认购新潮实业发行股份购

买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犇宝” ）100%股权配套融资份额。新潮实业发行股份购买浙江犇宝100%股权

的配套募集资金实施完毕后，本人将通过金志昌盛持有新潮实业103,042,198股，同时通过金志昌顺持有新潮实业90,199,362

股，合计持有新潮实业193,241,560股。本人承诺如因金志昌盛未履行《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的全额认购义务给新潮实业造成

损失的，本人将与金志昌盛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担《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约定的违约金及损害赔偿支付义务。

本人承诺如因违反上述承诺未履行赔偿义务，在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前将暂停转让本人通过金志昌顺间接持有的新潮实

业股份。届时本人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至新潮实业董事会，由新潮实业董事会代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股份锁定，本人连带赔偿责任义务履行完毕前，上述锁定股份将不予解锁。

如违反《股份认购协议》约定认购义务，本人承诺在新潮实业发行股份购买宁波鼎亮汇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0%财产份额实施完毕前，将直接或通过本人控制公司/企业通过二级市场、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新潮实业股份，

增持金额及股数不低于《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认购金额及股数。在增持完成前，本人将严格遵守根据本承诺产生的股份锁

定承诺。

履行情况：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三、报告期内，公司其他股东作出相关承诺的事项均严格履行中，具体承诺内容为：

（1）股份限售（承诺时间：2015年6月23日）

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中盈华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骏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正红广毅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骏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付幸朝十一名公司股东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取得的新潮实业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在限售期内因新潮实业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而增加股份数量，亦应遵守上述限

售期限的约定。

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减持时，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新潮实业章程的相关规定。

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司收购浙江犇宝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履行情况：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2）解决同业竞争承诺（承诺时间：2015年6月23日，承诺在其直接或间接或与其他机构联合持有新潮实业5%以上的股

份期间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的。）

公司股东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本单位目前未从事或参与与新潮实业及浙江犇宝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及其他构成同业竞争的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犇宝将成为新潮实业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本单位将来可能发生的与新潮实业（包括浙江犇宝及

其他下属子公司，下同）之间的同业竞争，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及本单位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未来将不会参与任

何与新潮实业目前或未来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进行其他可能对新潮实业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若本单位及本单位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在业务来往中可能利用自身优势获得与新潮实业构成同业竞争的

业务机会时，则在获取该机会后，将在同等商业条件下将其优先转让给新潮实业；若新潮实业不受让该等项目，本单位及本

单位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将在该等项目进入实施阶段之前整体转让给其他非关联第三方，而不就该项目进行实

施。

本单位保证不损害新潮实业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利用自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如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则新潮实业有权采取（1）要求本单位及本单位投资或实际控制之其他企业组织立即停止同业

竞争行为，和/或（2）要求本单位支付同业竞争业务收益作为违反本承诺之赔偿，和/或（3）要求本单位赔偿相应损失等措

施。

以上承诺在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或与其他机构联合持有新潮实业5%以上的股份期间持续有效，且是不可撤销的。

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司收购浙江犇宝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履行情况：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3）解决关联交易承诺（承诺时间2015年6月23，承诺在其构成新潮实业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

公司股东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影响的其他企业组织（包括除新潮实业及其下属子公司外其他所有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他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决策影响的企业组织，下同）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新潮实业（含其合并报表范

围子公司，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新潮实业能够通过市场与独立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新潮实业与独立第三方

进行。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影响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避免向新潮实业拆借、占用新潮实业资金或采取由新潮实业代垫款、代

偿债务等方式侵占新潮实业资金。

对于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影响的其他企业与新潮实业之间必需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则，本着平等

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定价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市场公允价格；

没有政府定价且无可参考市场价格的，按照成本加可比较的合理利润水平确定成本价执行。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影响的其他企业与新潮实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以签订书面合同或协议形式明确规定，并将严格

遵守新潮实业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本单位在新潮实业权力机构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将主动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对需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方予执行。

本单位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新潮实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新

潮实业损失或利用关联交易侵占新潮实业利益的，新潮实业有权单方终止关联交易，新潮实业损失由本单位承担。

上述承诺在本单位构成新潮实业关联方期间持续有效。

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指公司收购浙江犇宝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履行情况：该承诺严格履行中。

四、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做出的承诺严格履行中，具体承诺内容为：

2016年1月18日和2016年1月1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和《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计划“未

来三个月内，金志昌顺（含金志昌顺控股子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以不高于18元/股的价格增持新

潮实业股票，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8亿元人民币，但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

履行情况：截至2016年4月15日，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新设的控股子公司通过金元鼎盛2号、6号、7号集合资管计划在

二级市场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3,001,550股，累计增持金额为726,251,911.80元人民币。

公司第一大股东金志昌顺将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延期一个月，即实施截止时间至2016年5月17日。金志昌顺承诺：在承诺

期限内（即2016年5月17日前），金志昌顺将按上述承诺条件完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

16日披露《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暨延期实施公告》。

五、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和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以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做出的

承诺均严格履行中，具体承诺内容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志廷先生、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胡广军先生、

公司副董事长高恒远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志玉先生、公司董事杨晓云先生、公司董事周芳女士、公司独立董事余璇女士、

公司总会计师姜华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何再权先生于2015年7月10日做出承诺，计划以个人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180－3,700万元人民币。2015年12月18日上述人员将增持计划期限延期至2016年7

月10日。

履行情况：2016年1月和4月，上述人员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

公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万珍

日期 2016-04-29

证券代码：600777�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6-046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无任何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本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2日以通讯的方式发出。

3、本次会议于2016年4月29日上午以现场举手表决的方式召开。

4、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到参加董事7人。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万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

会议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能够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

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编

制。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

实全面地反映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一名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原独立董事马海涛先生已于2015年12月8日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马海涛先生继

续履职至2016年4月22日公司新的独立董事产生。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占两名，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会计人员。”“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因此，公司董事会需

补选一名独立董事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张宝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一名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选举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原独立董事马海涛先生已于2015年12月8日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职

务。马海涛先生继续履职至2016年4月22日公司新的独立董事产生。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

事组成， 其中独立董事两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委员内选举，

并报请董事会批准。”因此，公司董事会需补选一名独立董事作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张宝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时，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选举并报请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同意张宝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上网公告附件

无。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2016年 4月 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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